(參考資料)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成立至今運作情形
日期:104年3月26日，資料來源:食品安全辦公室
   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自103年10月22日成立以來，扮演行政院幕僚單位之角色，積極協調督導跨部會食品安全業務，整體提升政府食品安全管理功能，保護民眾健康，外界有關該辦公室成立自今並無運作之說法並非事實。
    該辦公室業已辦理24次會議，處理黑心油品、豆乾事件跨部會事項，以及推動油品分流管制、廢油回收管理、三級品管等8項強化措施。該室亦建立預警機制，移送偵辦18件，行政處分29件；發動淨安專案，由內政部警政署掃蕩食品相關地下工廠，裁處480家，另運用食品雲勾稽教育部學校團膳與衛福部、農委會檢驗資料，成功預警及攔截不合格食材進入校園。昨(25)日發布掃蕩查獲大規模偽劣藥及不法食品案，即為食品安全辦公室與法務部調查局全力動員跨部會合作成果。
    食品安全辦公室成立後，多次啟動跨部會聯繫，查獲多起不法案件，如：高雄市地下彈珠汽水工廠案、抽取地下水作為加水站水源、生鮮肉品摻添加物吸水增重、堅果展延保存期限、南投縣廚餘養豬場煉油案、臺南市皮革油（膠）案、地下工廠使用工業石膏、豆芽菜非法使用漂白添加物、生薑浸泡工業用氯化鈣等案件，貫徹政府打擊非法食品之決心。至有關日本輻射食品案，自3月20日接獲通報即進行處理，協調衛福部等機關儘速追查及因應，將相關產品確實下架，並確認檢驗輻射殘留情形。
    食品安全辦公室擔任行政院食品業務幕僚單位角色，未來亦將持續發揮跨部會督導協調功能，持續與衛生福利部等機關為增進食品安全而共同努力。
